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科学生替代课程申请表（重修）
20    —20    学年，第_______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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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电话
	

	
	年级
	
	专业
	 
	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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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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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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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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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课程类型
	原课程名称
	原课程代号
	申请替代课程名称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替
代
课
程
申
请
说
明
	如果需要重修的必修课程（以课程代码为准）在低年级培养方案中更换了。那么学生可以使用申请课程替代的功能。
替代申请审核通过后，并且该替代课程在本学期开课了，学生可以选到替代课程的教学班。
注意：一般申请课程替代的是必修课程，任选（专业拓展课）、文修（通识教育选修课）等非必修课程不需要申请课程替代，此类课程修满学分即可。
[bookmark: _GoBack]同一个学生同一组课程替代关系只要申请并审批通过一次即可，不需要每学期重复申请。
本人已了解替代课程申请条件及规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

	专业（系）意见
	


专业负责人意见/签名：
	学 院 意 见
	


教学副院长意见/签名：

	处 理 情 况
	处理结果：
□是否处理
不处理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员签名：


注：我校本科2016级之前，课程类型分为：公共必修课、专业必修课、限定选修课、任意选修课、实践性环节；自本科2016级开始，课程类型分为：通知教育必修课、通识教育选修课、大类平台课（仅限大类招生专业）、教师教育课程（仅限师范专业）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、专业方向课、专业拓展课、实践类课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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